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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指南簡介香港法例第五十五章《勞資關係條例》所規定處理勞資糾紛及

在特別情形下頒佈冷靜期的條文。本指南的內容已力求審慎，但讀者仍須參照《勞

資關係條例》的原文。有關法例的詮釋當以法庭為根據。 

 

  有關條例的查詢，請與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各辦事處聯絡，地址詳列於附錄

二。 

 

簡介 

 

  除「冷靜期」部份外，《勞資關係條例》已於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開始實施。

條例的主要目的在於制定一套程序，以減低勞資雙方的衝突，使勞資糾紛能順利達

致和解。 

 

2.  當一宗勞資糾紛發生時，最初可交由勞工處勞資關係科進行普通調解。如

果普通調解未能導致和解，勞工處處長可任命一名特派調解員負責進行調解。 

 

3.  無論有沒有普通調解或特別調解的安排，處長可委任一名調停員或委出一

個調停委員會調停該勞資糾紛。儘管調解必須出於自願，但處長可在無須徵得當事

人同意下將糾紛轉介作調停。 

 

4.  如果普通調解或特別調解未能生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以有以下三

個選擇 － 

(甲)  在各方當事人同意下將該糾紛轉介仲裁； 

(乙) 將該糾紛交由調查委員會處理；或 

(丙) 按照該糾紛情況的需要而採取其他行動。 

這些程序詳見於附錄一的圖表內。 

 

5.  一宗勞資糾紛可能引致貨物供應或服務中斷，以致嚴重損害香港的經濟或

嚴重危及巿民大眾的生活。為保障社會人士起見，條例規定在有需要的情況下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頒佈施行冷靜期。這條文須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憲報公

佈後才生效。 

 

6.  本條例並不影響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和勞資審裁處的運作。它們將繼續處

理有關違反僱傭合約或根據《僱傭條例》及《往香港以外地區就業合約條例》而提

出的索償要求。 

 

7.   本條例適用於私人機構的僱主與僱員，但卻不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公務員。公務員是受其服務規例及程序所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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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 

 

普通調解 

 

8.  根據條例規定，勞工處處長可對勞資糾紛進行調查及授權勞資關係科的調

解員進行調解，以促使該糾紛達成和解。參與各類調解的決定是出於自願的，條例

並無硬性規定任何一方當事人出席調解會議。 

 

特別調解 

 

9.  如果糾紛經普通調解後仍未達成和解，調解員應立即向處長呈報。處長在

接獲報告後，可任命一位特派調解員開始或進行特別調解，務求盡快解決該糾紛。 

 

10.  在有需要的情況下，處長可將糾紛直接交付特別調解。 

 

和解備忘錄 

 

11.  凡勞資糾紛經調解或特別調解而達成和解，各方當事人或其代表須就和解

條款擬訂協議書，在簽署作實後送交處長。各方當事人應遵守協議內容。 

 

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呈交報告 

 

12.  如果一宗糾紛經普通調解或特別調解後仍未能達成和解，調解員或特派調

解員應立即向處長呈報。當繼續調解也不會取得任何成效而需要採取其他方法解決

糾紛時，處長可將一份有關該勞資糾紛的報告書連同其建議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審閱。 

 

轉介仲裁或轉介調查委員會處理 

 

13.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考慮處長所呈交的報告書後，可以 － 

(甲) 在各方當事人同意下，將該勞資糾紛轉介仲裁； 

(乙) 將該勞資糾紛轉介調查委員會處理；或 

(丙) 按照該勞資糾紛情況所需而採取其他行動。 

 

享有特權的通訊 

 

14.  調解員於進行調解時所得到的任何資料，除非獲得提供該等資料的人士同

意，否則不得在仲裁聆訊或調查委員會聆訊中被接納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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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停 

 

調停員或調停委員會的委任或委出 

 

15.  凡發生勞資糾紛時，不論有沒有進行調解或特別調解，處長可委任一名調

停員或委出一個由兩名或多於兩名的人士組成的調停委員會調停該勞資糾紛。 

 

調停員的權力 

 

16.  調停員可調查勞資糾紛的因由及情況，並可 －  

(甲) 探訪勞資糾紛各方或其他有利害關係的各方受僱或經營業務的處所； 

(乙) 與勞資糾紛各方或其他有利害關係的各方進行面談； 

(丙) 給予他認為有助於調停糾紛的見解或作出他認為有助於調停糾紛的其他

事情；及 

(丁) 向各方作出有助勞資糾紛達成和解的建議，並可將建議公開。 

 

調停員的保障 

 

17.  調停員無須因他以調停員身分真誠作出的任何行為或事情，而在任何訴訟

或其他法律程序中被起訴。 

 

享有特權的通訊 

 

18.  調停員因執行職能而得到的資料，除非獲得提供該等資料的人同意，否則

不得在任何仲裁庭或調查委員會進行的法律程序中被接納為證據。 

 

 

 

仲裁 

 

仲裁庭的委任 

 

19.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將糾紛轉介仲裁時，須委任一個由一位單獨仲裁人

或三位仲裁人組成的仲裁庭。仲裁人是由一份業經分佈的名單中委出，名單上的人

士都是適宜作仲裁人的。仲裁庭須於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所指定的期限內完成仲

裁工作。 

 

20.  仲裁應以非公開形式進行。仲裁庭可在顧及各方當事人及證人是否方便的

情況下，在其認為適當的地點進行聆訊。仲裁可以中文或英文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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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庭發言權 

 

21.  下列人士在仲裁庭進行仲裁時有權出庭發言 －  

(甲) 任何一方當事人； 

(乙) 註冊職工會或僱主協會的職員，如該職工會或協會是其中一方當事人，

或該職工會或協會的會員是糾紛的當事人； 

(丙) 如各方同意，代表其中一方的大律師或律師；及 

(丁) 代表其中一方的任何其他人士。 

 

22.  上述(乙)項或(丁)項所提及的人士，須獲得其代表的一方當事人以書面授

權，才可代表該方出席聆訊。 

 

證據 

 

23.  仲裁庭具有與高等法院的原訟法庭命令相等的權力，要求任何人士 － 

(甲) 提供有關個案的資料； 

(乙) 出席聆訊及作供；及 

(丙) 出示指定的文件。 

 

24.  仲裁庭可接納其認為有關的任何證據，而不論那些證據是否為法院所接

納。任何人士在仲裁進行時所提供的證據，在其本人以原告或被告身份牽涉於民事

或刑事訴訟時，都不得接納為證據，但偽證罪的控訴則不在此限。 

 

裁決 

 

25. 仲裁庭所作的裁決須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審閱，並由後者盡快公布

該裁決。如果仲裁庭由三位仲裁人組成，可由其中任何兩位仲裁人作出裁決。 

 

26.  仲裁庭的裁決並無法律約束力，但由於各方當事人都自願參與仲裁聆訊，

以求達致和解，所以他們應接納有關裁決。 

 

《仲裁條例》不適用 

 

27.  香港法例第三四一章《仲裁條例》，並不適用於根據《勞資關係條例》而進

行的任何仲裁或仲裁庭的任何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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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委員會 

 

委任調查委員會 

 

28.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將勞資糾紛轉介調查委員會處理時，須委任一個由

一人或多人組成的調查委員會，調查糾紛的起因及情況。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須

規定調查委員會呈交報告的期限。 

 

29.  調查委員會得以公開或非公開形式而在其認為方便各當事人及證人的地點

及時間進行聆訊。調查委員會可以中文或英文進行聆訊。 

 

警方及法院執達主任須協助調查委員會 

 

30.  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時，可要求警務人員及法院執達主任提供協助。 

 

證據 

 

31.  調查委員具有與高等法院的原訟法庭命令相等的權力，要求任何人士 － 

(甲) 提出有關個案的資料； 

(乙) 出席聆訊及作供；及 

(丙) 出示指定的文件。 

 

32.  調查委員會可接納其認為有關的任何證據，而不論那些證據是否為法院所

接納。任何人士向調查委員會所提供的證據，在其本人以原告或被告身份牽涉於民

事或刑事訴訟時，都不得接納為證據，但偽證罪的控訴則不在此限。 

 

出庭發言權 

 

33.  下列人士在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時有權出庭發言 － 

(甲) 任何一方當事人； 

(乙) 註冊職工會或僱主協會的職員，如該職工會或協會是其中一方當事

人或該職工會或協會的會員是糾紛的當事人；及 

(丙) 代表其中一方的任何人，包括大律師或律師。 

 

34.  除大律師或律師外，上述(乙)項及(丙)項所提及的人士須獲得其代表一方

當事人以書面授權，才可代表該方出席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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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委員會的報告 

 

35.  調查委員會必須在指定的期限內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呈交報告及建

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須盡快公布該報告。 

 

36.  調查委員會可先呈交其認為適當的臨時報告。 

 

就調查委員會的法律程序作出發表及評論 

  

37.  任何人士可就調查委員會所獲得的任何證據發表公允準確的報告或摘要，

但不得 － 

(甲) 發表或披露在非公開法律程序進行時接受的證據； 

(乙) 發表或披露在公開法律程序進行時被調查委員會禁止發表或披露的

證據； 

(丙) 在調查委員會公布報告書前，就調查委員會的法律程序或證據發表任

何評論。 

 

何任人違反上述規定，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五千元及監禁六個月。 

 

38.   以上規定不應視作為限制糾紛當事人之間互通訊息。在調查委員會報告書

公布前，是不適宜對法律程序或證據加以評論的，因為這種做法有可能歪曲糾紛的

真相。在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書公布後，任何人士都可自由評論。 

 

藐視罪 

 

39.  任何人士在調查委員會聆訊時作出侮辱的行為，或使用侮辱或威脅的言

詞，或故意中斷法律程序的進行，即屬違法，一經定罪後最高可被判罰款二千元及

入獄三個月。 
 
調查委員會委員可獲得的保障 

 

40.  調查委員會的委員無須因他以委員身份真誠作出的任何行為或任何事情，

而在任何訴訟或其他法律程序中被起訴；但高等法院的原訟法庭在有需要時仍可就

調查委員會的法律程序而發出履行義務令(一)、移審令(二)，或禁止令(三)的權力。 

 

41.   向調查委員會提供的證據都享有絕對特權。提供證據的人士，無須因該等

證據而在任何訴訟或其他民事法律程序中被起訴。 

                                                 
註釋 
(一) 履行義務令乃高級法院向一位人士或一個團體發出着令該人士或團體執行某一項公務的書面命令。 
(二) 移審令乃高級法院發出飭令覆查初級法院聆訊紀錄的書面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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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靜期 

 

簡介 

 

42.  條例的這部分仍未生效。有待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憲報上公布實施日

期才可執行。 

 

頒佈冷靜期命令的先決條件 

43.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祗可於下列極其特殊的情況下頒佈冷靜期命令 － 

(甲) 一項旨在策劃或助長勞資糾紛的工業行動已經開始，或可能開始，而

該工業行動乃包括罷工(四)，或未達罷工程度的非正式工業行動(五)，或

閉廠(六)； 

(乙) 情況可能導致貨物供應或服務中斷，以致 

z 嚴重損害香港的經濟 

z 嚴重影響很多人的生計 

z 擾亂公共秩序 

z 嚴重危害香港的內部保安 

z 危害很多人的生命 

z 令很多人面臨患病或人身傷害的危險 

(丙) 中止或延遲工業行動有助於藉談判、調解、仲裁或委任調查委員會就

該勞資糾紛達成和解。 

 

冷靜期命令的內容 

 

44.  該命令須指明僱傭範圍，即該命令效力所及的一種或多種行業、一間或多

間經營或其中部份，以及一類或多類僱員。 

 

45.  該命令須說明勞資糾紛的範圍，藉以顯示受該勞資糾紛影響的僱傭範圍及

與勞資糾紛有關事項所延及的程度。 

                                                                                                                                                             
(三) 禁止令乃制止初級法院超越其司法權的書面命令。 
(四)「罷工」指 – 

(甲)  一群受僱用的人經共同協定而停止工作；或 

(乙) 任何數目的受僱用的人因發生勞資糾紛而一致拒絕、或經達成共識而拒絕繼續為某僱主工作， 

作為迫使 – 

(一)  他們的僱主、或另一人或一群人的僱主；或 

(二) 任何受僱的人或一群受僱的人，接受或不接受僱傭條款或條件或對他們的僱傭有所影響的條款 

或條件的方法。 

(五) 「未達罷工程度的非正式工業行動」指任何籌劃或深化勞資糾紛的一致行為(罷工除外)，而 － 

(甲) 該等行為是由一群僱員持續進行的，旨在阻止、減少或在其他方面干擾貨品生產或服務的 提

供；及 

(乙) 就其中部分或全部僱員而言，是違背他們的僱傭合約或違背他們的服務條款及條件。 

(六) 「閉廠」指因發生勞資糾紛而關閉僱傭場所，或暫時停工，或僱主拒絕繼續僱用原受僱於他的任何數

目的人，目的在迫使該等人，或協助另一僱主迫使受僱於他的人，接受僱傭條款或條件或接受對他們

的僱傭有所影響的條款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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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該命令可要求所指定的任何人士在指定的期限內取消由該人士發出或代該

人士發出有關工業行動的任何指令，以確使該工業行動在冷靜期內中止或延遲。 

 

47.  該命令須指明其生效日期及有效期限。冷靜期的初步有效期不得超過三十

天，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予以延長，但整段期間不得超過六十天。 

 

48.  該命令將用中文及英文公布。 

 

禁止在冷靜期內採取工業行動或歧視有關人等 

 

49.  無論《職工會條例》有何規定，任何人士在冷靜期內，於指明的僱傭範圍

內，如有下列行為，即屬犯藐視罪 － 

(甲) 發起、組織、促成或資助罷工，或威脅會這樣做； 

(乙) 組織、促成或資助未達罷工程度的任何非正式工業行動，或威脅會這

樣做； 

(丙) 實行、持續進行、授權進行、組織或資助閉廠，或威脅會這樣做；或 

(丁) 因僱員參加或不參加或拒絕參與該勞資糾紛而予以處罰或歧視。 

 

50.  就藐視罪提出的法律程序須由律政司司長申請，提交高等法院的原訟法庭

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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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糾紛 

勞資關係條例                     附錄一 

                                       

 

 

                           

                        

 

                         

 

             

 

 

                          

 

 

                         

                            

                                

             

              

 

 

   

 

6 月 

 

 

 

 
 
 
 
 
 
 
 
 
 
 

勞工處處長介入 

勞資關係科予以調解

如糾紛仍未獲解決，勞工處處長可向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呈交報告書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以

在各方當事人同意下

將勞資糾紛轉介仲裁 

交由調查委員會處理 按照勞資糾紛情況的

需要而採取其他行動

仲裁庭將裁決呈交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審閱 

調查委員會將報告書呈交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審閱 

將報告書公布

在談判、調解、

調停、仲裁、調

查進行時，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可命令施

行冷靜期。「冷

靜期」一部份現

時尚未生效。 

調停

將裁決公布 

如糾紛未獲解決，進行特別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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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查詢 

 

24 小時電話諮詢中心：2717 1771 

勞工處網址：http://www.labour.gov.hk/ 

親臨勞資關係科各分區辦事處：http://www.labour.gov.hk/tele/lr1.htm  

 
 

 

http://www.labour.gov.hk
http://www.labour.gov.hk/tele/lr1.htm

